
深圳市盐田区财政局绩效管理工作
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精神，加快建成全

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2023 年我区深

化推进绩效管理工作，完善事前绩效评估，事中绩效监控和

事后绩效自评工作，重点关注盐田区“5+3+1”现代产业体

系重点项目和重大金额项目，优化财政资源配置，确保财政

资金用在刀刃上。

（二）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

为落实市级部门绩效管理工作要求，该事项经费列入我

局部门预算。2023 年全年预算数为 98 万元，执行数为 86.5

万元，完成预算的 88.3%。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本次评价旨在全面推进盐田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落实

预算执行及绩效管理主体责任，通过评价本项目实施效果，

落实推进绩效管理全覆盖、全流程，积极促进我区社会经济

发展，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一）绩效评价方法

本次评价基准日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遵循科学公正、

统筹兼顾、激励约束、公开透明的原则，结合盐田区实际，



科学全面地评价 2023 年度本项目的整体绩效情况。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

预〔2020〕10 号），结合项目实际，设计本项目绩效评价指

标体系。采取百分制，评价项目决策、过程、产出及效益情

况，科学反映本项目资金使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

（三）绩效评价内容

1.立项依据充分性。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

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中共深圳

市委办公厅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预

算管理改革强化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深办发

〔2018〕32 号）和《深圳市财政局关于贯彻落实全面实施

预算绩效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深财绩〔2019〕5 号）相

关政策，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作为当前和今后工作重点符

合国家法规要求，盐田区财政局绩效科作为绩效职能科室，

开展绩效工作属于部门履职所需，立项依据充分。

2.立项程序规范性。项目设立事前已经必要的事前绩效

评估，经盐田区财政局局党组会议审议通过后报区财政部门

审批同意，立项程序规范。

3.绩效目标合理性。项目设立数量、质量、成本、时效

和效益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具有相关性，产出效益对

应预期的工作成果，绩效目标合理。

4.绩效指标明确性。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数量、质

量、成本、时效和效益五大模块指标，每一模块均再细化三

级绩效指标，项目指标结合实际产出具体量化，与项目目标

计划数相对应，绩效指标具备明确性。

5.预算编制科学性。项目预算按上级文件要求和盐田区



重点工作设置，项目预算分配事前进行市场调研，按项目数

量、项目时间和人员安排进行测算，项目投资额经市场多方

比价，资金量与项目产出效益成正比，体现厉行节约从严从

紧安排的导向。

（四）绩效评价结果

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等级标准，绩效管理工作项目绩

效综合评分结果为 97.5 分，评价等级为优。项目绩效目标

完成情况主要是：通编制了预算绩效管理系列操作指引，完

善了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新增《事前绩效评估操作指引》

《绩效目标管理操作指引》《绩效运行监控操作指引》和《绩

效评价操作指引》。系列操作指引详细规范了预算绩效管理

工作开展要求，并提供了成果样例，完善了预算绩效管理制

度体系，加强制度建设，强化预算绩效管理理念培育。推动

全区预算单位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

三、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是系统承载能力较低，全区预算单位使用期间易出现

卡顿、黑屏、难登录问题；二是预算绩效取数与预算数据不

一致，部分数据需手动填入，加大了工作量和工作时长。以

上问题主要为信息系统尚处于初步上线的完善阶段，部分功

能的实现仍需时间。


